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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市级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

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天津市文物保护条例》、《文化事业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财政管理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实际，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制定了

《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。日前，市文化广播影视局负责同志就《办法》

进行了解读。 

一、起草《办法》有哪些主要考虑？ 

市级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(以下简称“专项资

金”）是市财政为支持我市文物保护工作，促进文物事业发

展而设立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补助资金。专项资金的年度预

算，根据我市文物保护工作整体规划及市财政财力情况确

定。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坚持“规划先行、保障重点、合

理安排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。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理。市文

物局和市财政局依据我市中长期文物抢救保护规划，共同建

立专项资金项目库。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严格执行国

家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文物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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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的监督和检查。我局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

文物保护工作实际情况，借鉴外省市管理经验，反复讨论完

善，制定《办法》。 

二、《办法》中的专项资金补助范围主要包括哪些项目？ 

专项资金的补助范围主要包括文物保护、考古发掘及经

市财政局和市文物局同意批准的其他文物保护项目。 

三、《办法》规定的相关部门的职责是什么？ 

市文物局负责组织项目资金预算评审工作，具体评审工

作通过委托中介机构或专家组开展。评审过程中可以根据需

要对项目实施单位申报信息进行现场核查。 

  市文物局对中介机构或专家组提交的项目资金评审意

见进行审核确认，将审核通过的项目通知有关部门。 

  市文物局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和损毁程度，区分轻重缓急

进行排序，综合考虑年度专项资金预算、项目预算控制数指

标评审、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等情况、审核确定当年专项资金

预算分配方案，并下达专项资金预算。 

四、如何申报专项资金补助？ 

专项资金申报与审核实行项目库管理制度。项目库分为

二类，即备选项目库和实施项目库。 

纳入天津市中长期文物抢救保护规划，并按照规定由市

文物局同意立项或批复保护方案的项目构成备选项目库。 

备选项目库中已经申报专项资金预算，经市文物局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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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通过的项目列入实施项目库。 

 列入备选项目库的项目实施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填报天

津市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书和文物保护项目预

（概）算文本，如项目涉及国土资源、城乡规划、环境保护、

水利及产业发展规划的，报送前应当获得相关部门批准。 
 


